2019年湛江市林业局“三公”公费经费

增减原因说明 
“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支出合计95万元，比2018年82.58万元相比增加12.42万元，增加15.04%。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0 万元，与上年持平；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89.6  万元，比上年增加13.8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2019年湛江市林业局和湛江市公安局森林分局中山派出所各有一辆公务车到期报废，要新购置公务车两台用于执法办案，维护林区治安和业务下乡，近年森林公安方面案件频发，下乡增加，车辆运行维护费用增加 。
3、公务接待费5.4万元，比上年减少1.38万元。减少原因：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从严从紧控制会议次数和人数，从而达到只降不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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